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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

修订说明

一、修订必要性

2015 年，在借鉴国外输配电监管经验基础上，结合我国实际，

我委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制定出台《输配电定价成本监审办法》（试

行）（发改价格〔2015〕1347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的修订工作。

《办法》自发布施行以来，对加强输配电成本监管，提高政府制定

价格的科学化和规范化，促进输配电价改革和电力市场化等，发挥

了重要作用。但随着电力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，尤其是中央经济工

作会议和 2018 年新执行的《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》（国家

发展改革委令第 8号）对加强电网成本监管提出了新要求，现行《办

法》亟待完善。如，部分成本费用项的审核方法比较原则，操作性

有待于提高；对企业成本的激励约束作用有待加强；对电网成本信

息归集、报送义务不够明确；对引导企业合理投资、约束不合理内

部关联方交易、相关企业配合责任等方面没有规定要求。近年来各

地在试点实践中探索积累了不少好经验和做法，也需要总结提炼，

形成制度加以推广。鉴此，我们对《办法》进行了修订，形成了《办

法》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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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《办法》的修订完善，一是有利于加强输配电成本监审，

为进一步推进输配电价改革和电力市场化创造重要条件；二是有利

于完善并细化成本监审审核方法，改进对电网企业成本监管；三是

有利于强化激励约束机制，引导电网合理投资、加强内部管理和降

本增效；四是有利于规范成本监审行为，促进成本监审更加客观公

正、公开透明。

二、主要修订内容

在坚持国家输配电价改革总体方向前提下，深入总结评估首轮

输配电成本监审试点实践经验及存在问题，按照强化垄断行业监管

要求和 2018年出台的《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》（8 号令），以

科学化、精细化、规范化为目标，对《办法》进行适当修改和完善。

《办法》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分为“总则”、“输配电定价成本构成”、

“输配电定价成本核定”、“经营者义务”和“附则”5 章，共 28条，增

加了 1章、10 条，修改了 17条。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有：

（一）推进监审科学化。发挥成本监审激励约束作用，对材料

费、修理费和其他运营费用设置费用上限；增加投资合理性的规定，

明确对未实际投入使用、未达到规划目标等新增输配电资产的成本

费用支出，以及因重复建设、工期延误等发生的成本费用支出，不

予列入输配电成本，以引导提高投资合理性，减少盲目投资；增加

对租赁费等部分涉及重大内部关联方交易费用的审核。

（二）推进监审精细化。进一步细化输配电定价成本分类及审

核方法。将输配电定价成本细化为省级电网、区域电网和专项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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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类输电定价成本；细化其他运营费用，分为生产经营类、管理类、

安全保护类、研究开发类等；增加分电压等级核定有关规定。

（三）推进监审规范化。增加并明确不得计入输配电成本的项

目；进一步明确企业信息报送要求、程序，以及失信惩诫等规定，

提高企业报送信息质量和效率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

《办法》拟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后，作进一步修改完善，按程

序尽快下发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
